
城

用

0

辩
設
老
人
尋
職
業
處 
:1 

協
助
退
休
老
人
尋
工 

(
雲
訊)
約
共
有
三4 -
名
老
年
人
，
在 

加
章
大
退
休
人
員
中
心
協
助
卜
，
另
找
到
新 

職
業
。目

前
在
該
中
心
內"
註
册
戊
尋
職
業
者 

共
一
日
七
十
人
。

該
中
心
禱
辦
人
紀
芝
夫
人
指
出
，
此
中 

心m
登
月
前
創.辦 
以
软
，
她
继
高
興
科
此
良 

好
反
應
。

紀
芝
夫
人
在
活
倫
街
二
七
三
七
號
居
住 

，
to
替
此
等
年
老
人
找
尋
工
作
，/
齢
由
六
一 

十
歲
至
七
十
八
歲
，
工
伍
分
爲
淸
潔
丄
人
， 

木
匠
，
推
銷
艮
及
柏
文
樓
宇
管
理
人
員
，
此 

中
心t
停
止
向
每
一
註
删
者
收
取
三
元
手
續 

費
。本

省
家
長
敎
師
聯
會 

與
省
府
商
學
桂
經
費 

(
雲
訊)
卑
詩
家
長
與
教
師
聯
會
，
於 

訪
問
省
議
會
時
，
曾
與
省
府
當
局
人
員
談
及 

二
九
七
育
年
學
校
預
算
案
削
嚙
問
盟
。 

該
會
感
督
於
卜
午
時
，
曾
與
教
育
部
長 

進
行
會
談
，
其
他
人
員
則
於
下
午
時
，
合
加 

省
議
員
會
議
。

聯
會
刷
主
席
夏
利
指
稱
，
聯
會
人
員
在 

此
每
年 
一 度
节
間
省
議
會
時
，
主
要
部
及
政. 

府
補
助
削
減
及
公
共
使"
學
校
問•題
" 

夏
利
又
指
由
，
至
日
前
爲
止
，
省
府
仍 

沒
牧
變
對
該
會
，財
政.
協
助
計
制
。 

在
會
談
也
，
各   

''•
发
人
員
幷
與
省
府
談 

教
宰
學
生
人
數
過 
.♦;
間
題
"

黎
國
貨
船
弄
汚
海
港

保
二
萬
五
元
候
審

具(
雲
訓
、丿
一艘
黎
巴
嫩
箕
輪
，
因
在
礎 

舞
地
埠
內
：涉
嫌
汽
油
弄
汚
海
港
闻
題5
而 

被
當
婿
拘
押
，
該
輪
稍
後
泡
萬
五
仟
元
保

“
 

金
曹"
候
審
，
以
作
爲
遇
面

''W 用.0. 

海
港
處
理
員
鄧
良
指
出
，
該
抖
保
金
出 

-
英
國
公
司
父
出
，
顯
示
該
公
司
自
此
貨
輪 

船
主

海
港
局
則
根
配
如
拿
大
輪
船
法
例
，
控 

吿
該
輪
汽
油
弄
炽
海
港
海
水
冊
題
，
此
」
罪 

名
最
高
罰
咲
面 ̂
元
。

.

.

.
;
一 

海
港
，、員
指
出
，
此
宗
汽
伸
淸
除
工
作( 

，
全
部
可
能
耗
費
二
萬
元
。

一 宀市立學院泊 m
問
題
二. 

•
校
方
謂
南
更
誇
張
广 

1
(
雪
訊
一
聲
埠
市
立
摩
校
，
指
市
議
會
， 

於
談2

該
校
泊
車
帥
叫
降
，
曾
發
表
誇
犬
言 

詞
。

自
該
校
於
去
年
十
月
遷
校
以
來
，
存
第 

四
十
九
街
與
安
泰
利•
街

a;

民
，
即
不
斷
投 

訴
該
校
學
，由
上
午
七
時
三
十
廿
至
晚
妇
十. 

時
-?
於
校
方
忏
八
百
自
十
is
-n
車
件
車
旧
情 

况F
，
仍
在
卜
誕
街
道
上
頭
車
，
使
底
艮
出. 

一
入
受
阻
。
、

目
前
的
間3S  

S

該
校
停
車
提
羅
學
期
收 

一
費
八
元
或
十
五
仙
一
日
，
而
在
街
卜
則
免
費 

，
而
从
雎
敎
糸
更
近■
市
府
交
通 a
員
，
表

抽;.%
:?
『左
-:1
|;.1-漁牌.昌

而

F-.:  

「
加
東
三
野
費
用 

全
國
卷
負
擔
最
重
二
」 

二

G

奥
太
瓦9

天
社
霄)
紐
芳
俭
，
那 

B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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